一重核电石化酸洗环评及验收项目

技术要求

第一条 服务内容及要求
1.招标方委托投标方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（2021版）》等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有关规定，为招标方的不锈钢酸洗工序（涉及棉花岛厂区及前盐厂区）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并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2. 服务范围：一重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（棉花岛基地及前盐基地）不锈钢产品涉及的酸洗钝化工序环境影响评价及验收。服务内容包括开展现场调查与资料收集、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并取得批复、批复后开展竣工环保验收监测、编制验收报告并完成备案。验收监测内容应涵盖酸洗废水、废气及危险废物处置等。
3.投标方应按照环评及验收规范认真开展工作，保证评价及验收数据客观真实，报告科学公正。投标方应具备相应的环境影响评价资质。环评编制及报批工作应在合同签订后60日内完成，竣工环保验收工作应在环评批复后30日内完成。
4.投标方向招标方提交纸质版、电子版的《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》、环评批复文件、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》及备案文件。相关报告及文件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、规范要求。
5.在验收工作期间如遇法规政策、技术要求调整需征得招标方同意并就工作方案调整进行书面确认。
第二条 技术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
1.增值税发票按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具，如遇政策变动，不含税价不变，税率按照新的税收法律法规执行。
2.技术服务费招标方(□一次性，分两期)支付投标方，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：

第一期支付，支付条件：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取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正式批复文件。支付时间：满足支付条件后30个工作日内。

第二期支付，支付条件：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完成备案。支付时间：满足支付条件后30个工作日内。
3.技术服务费支付方式为(银行汇款□支票(电汇(承兑汇票□其他。
第三条 保密义务
双方均有对合同内容及技术成果保密的义务。双方均应保护对方的知识产权，未经对方同意，任何一方均不得对对方的资料及文件擅自修改、复制、向第三方转让、提供、透漏或用于本合同项目外的项目。如发生以上情况，泄密方承担一切由此引起的后果并承担赔偿责任。
第四条 项目联系人确定

经双方协商确定在合同有效期内，招标方、投标方分别指定具体联系人。

一重项目联系人为孙鹏飞，联系电话：17838378958，承担本项目范围内的沟通与协调工作。
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时，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。

一重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4日

